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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我市印刷、出版物发行企业开展安全专项大检查的行动方案  

 
(深新出函〔2010〕1号) 

  各区新闻出版局、执法大队、光明新区、坪山公共事业局、深圳报业集团、深圳出版发行集团、

深圳市邮政发行局、市印刷行业协会、市书报刊发行协会、各印刷、复制、书报刊发行、音像发行经

营单位： 

  为确保我市各印刷企业、各出版物发行单位的生产安全和消防安全，按照局里的部署，我局在春

节前开展全市各印刷企业、各出版物发行单位的安全大检查专项工作。现制订本次检查的行动方案如

下： 

  一、指导思想 

  根据我局文件《关于印发<市文体旅游局2010年年初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深文体

旅[2010]10号）文件的精神，充分发挥各区新闻出版局、文化执法大队、三家行业协会以及深圳报业

集团、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和深圳市邮政发行局的力量，分工协作、组织人员，消除印刷复制单位、出

版物发行领域中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和文化安全隐患。 

  二、工作分工 

  1、市局新闻出版处和市场监察与执法协调处：负责组织、部署本次专项检查行动，为各区新闻出

版局提供全市印刷企业最新名录，抽查部分印刷企业和出版物发行单位； 

  2、各区新闻出版局和各区文化执法大队：按照职责分工，负责部署和巡查、抽查本辖区印刷企业

和出版物发行单位； 

  3、三家行业协会：发挥行业协会作用，对协会会员单位以及全行业进行消防安全和文化安全教

育，并发动自查和组织检查。 

  4、市报业集团发行公司：负责对所属报刊批发中心和发行网点、报刊亭进行自查和整改； 

  5、市出版发行集团：负责对所属三大深圳书城和经营门店进行自查，一旦发现问题，立即自行整

改； 

  6、市邮政发行局：负责对所属报刊批发市场和报刊亭进行自查，一旦发现问题，立即自行整改； 

  7、各印刷复制企业和书报刊发行、音像发行单位：就生产安全和文化安全等方面有针对性地进行

自查，一旦发现问题，立即自行整改。 



说明: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、报刊等公开媒体，本文仅供参考。如需引用，请以正式文件为准。 

  三、检查对象 

  本次专项行动以中小印刷企业和出版物发行单位为检查重点，特别是曾因违规行为受过处罚的企

业、可能存在人物混居现象、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健全、消防通道和消防设施存在消防隐患的单位，曾

经被消防部门下令整改或曾经发生消防事故的单位尤其要重点检查。 

  四、检查要点 

  重点检查以下事项： 

  1、对照《印刷品承印管理规定》、《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》、《音像制品管理条理》的有关规

定，防止各类非法出版物的印制和发行； 

  2、安全生产工作是否有完善的制度和清晰的责任分工； 

  3、是否制定消防紧急疏散方案等消防安全管理制度； 

  4、疏散指示和应急照明等是否完好、足够； 

  5、安全疏散出口、通道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，特别是各安全疏散出口是否上锁，通道是否被占

用； 

  6、是否私自搭建阁楼，是否有人物混居现象，窗户是否设置防盗网； 

  7、场所是否存有、使用易燃易爆物品，是否严格控制明火； 

  8、电线是否老化、是否存在乱拉乱接现象； 

  9、是否按照要求配备消防器材，并保证完好有效，工作人员能否熟练使用。 

  五、工作要求 

  这次检查行动责任重大，涉及企业的生产安全和员工的生命财产安全，同时工作性质特殊，具有

较强的专业性。各单位在工作中要积极与消防部门加强联系，密切合作，在检查过程中如发现有安全

隐患，除立即要求被查单位立即整改外，请将有关情况及时向消防部门予以通报，对有关整改情况要

及时跟进。安全无小事，请各单位高度重视此项工作，将安全生产、消防安全工作落到实处。 

   深圳市新闻出版局 

   二零一零年元月十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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